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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适应行政’司法工作的需要(规范涉案物品

价格鉴定的复核裁定工作(保证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复核裁

定正常开展(根据)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*和最高人民法院’
最高人民检察院’公安部’国家计委颁发的)扣押’追缴’没收

物品估价管理办法*的有关规定(制定本办法+
第二条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是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复核

裁定工作的主管部门(省’自治区’直辖市政府价格主管部门

指定’经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指定机构审查合格的价格事务

所是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复核裁定机构(其它任何单位和个

人不得进行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复核裁定+

第二章 复核裁定机构

第三条 在国务院和各省’自治区’直辖市政府价格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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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设立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复核裁定机构!上一级复核裁定

机构可以对下一级复核裁定机构的价格鉴定结论进行复核裁

定"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直属的价格鉴定复核裁定机构行使

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最终复核裁定职能!
第四条 各省#自治区#直辖市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规

定的条件"可以在本辖区内设立下级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复

核裁定分支机构!
第五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指定的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

复核裁定机构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$
%一&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并授权’
%二&具有法人资格’
%三&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’
%四&具有 (名以上持有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核发的涉案

物品价格鉴证人员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员’
%五&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条件!
第六条 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复核裁定机构"必须获得

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颁发的资质认证书后"方可行使对涉案

物品价格鉴定的复核裁定职能!
第七条 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复核裁定机构资质实行年

检制度!年检由发证机构办理!
第八条 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复核裁定机构资质的审定"

每两年进行一次!凡通过资质审定的价格事务所可行使复核

裁定职能’凡审定未通过者"暂停行使复核裁定职能"其该项

职能由其上级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事务所行使!
第九条 凡未通过复核裁定资质审定的价格事务所"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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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内部整顿!加强管理!提高工作水平!在符合基本条件后!
可重新申请复核裁定资格"

第三章 复核裁定机构的权限

第 十条 价格鉴定的 复 核 裁 定 实 行#统 一 领 导$分 级 管

理%的方式"各级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复核裁定机构要在规定的

权限内进行复核裁定"
第十一条 复核裁定分支机构负责地&市’级地区内的涉

案物品价格鉴定的复核裁定"受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刑事案件$
纪检监察案件中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复核裁定(受理双方当

事人都同属本行政管辖的经济$行政$民事案件中涉案物品价

格鉴定的复核裁定"
第十二条 各省$自治区$直辖市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复

核裁定机构受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刑事案件$纪检监察案件中

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复核裁定(受理双方当事人都同属本行

政管辖的经济$行政$民事案件中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复核裁

定"
第十三条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设立的涉案物品价格鉴

定机构负责最高人民法院$最高人民检察院$公安部及其它国

家各部门对涉案物品价格鉴定提出的复核裁定(负责对各省$
自治区$直辖市价格事务所作出的价格鉴定结论和复核结论

的复核裁定"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设立的涉案物品价格鉴定

机构的复核裁定为最终复核裁定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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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复核裁定的程序

第十四条 行政!司法机关对价格事务所出具的涉案物

品价格鉴定结论提出异议的"可向原价格鉴定单位提出补充

鉴定或者重新鉴定"也可以直接向其上一级政府价格主管部

门设立的复核载定机构提出复核裁定#案件当事人对价格事

务所出具的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结论持有异议的"可向行政!司
法机关提出要求复核裁定"由行政!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决

定是否提出补充鉴定!重新鉴定或者复核裁定#
第十五 条 行 政!司 法 机 关 在 提 出 复 核 裁 定 时"应 出 具

$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复核裁定委托书%"$委托书%应包括以下

内容&
’一(提出复核裁定的主要理由)
’二(提出复核裁定主要理由的依据"以及收集依据及取

证过程要述)
’三(收集依据及取证具体经办人签名#
$涉案物品价格鉴定复核裁定委托书%须加盖单位公章#
第十六条 价格鉴定的复核裁定机构接到$涉案物品价

格鉴定复核裁定委托书%"并在了解委托复核裁定事项的基本

情况后"既可受理委托#接受委托的机构在办理复核裁定的同

时"应及时通知原作出价格鉴定结论的机构#
第十七条 价格鉴定的复核裁定机构如遇下列情况应拒

绝受理复核裁定&
’一(人民法院对案件已作出终审判决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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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二"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价格鉴定复核裁定机构作出最

终复核裁定的#
!三"司法机关按照当时法律已经结案的#
!四"按照有关规定$司法机关认为无需进行价格鉴定的%
第十八条 价格鉴定的复核裁定机构必须按照公平&公

正&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复核裁定%每项复核裁定工作必须由

两名以上的持证人员进行$一般应在接受委托后 ’日内完成$
如另有约定的$从其约定%

第十九条 价格鉴定的复核裁定机构在完成涉案物品价

格鉴定的复核裁定后$必须向委托人出具(涉案物品价格鉴定

复 核裁定书)或(涉案物品价格鉴定最终复核裁定书)$(复核

裁定书)或(最终复核裁定书)应包括以下内容*
!一"接受复核裁定的理由#
!二"复核裁定使用的方法及使用该种方法的理由#
!三"复核裁定主要过程要述#
!四"复核裁定结论%
第二十条 价格鉴定的复核裁定机构按照规定日期完成

复核裁定或最终复核裁定后$应将(复核裁定书)或(最终复核

裁定书)同时送往原作出价格鉴定结论的价格评估机构%
(复核裁定书)或(最终复核裁定书)要加盖单位公章$并

应有具有复核裁定资格的工作人员签名%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一条 价格鉴定的复核裁定机构的工作人员$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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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复核裁定时!如遇下列情况应该回

避"
#一$与复核裁定有关当事人有亲属关系的%
#二$与复核裁定有关当事人有利益关系可能影响复核裁

定公正性的&
第二十二条 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的复核裁定工作政策性

强!责任重大!价格鉴定的复核裁定机构应建立一整套复查’
审核制度!力求复核裁定工作做到客观公正’准确无误&对工

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徇私枉法!弄虚 做 假 的!应 给 予 行 政 处

分!触犯法律的!送交司法机关处理&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负责解释&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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